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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库县伴侣制度
・是指互相承认彼此为人生伴侣的二人，向兵库县政府

申报双方已承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同心协力的关系，由

兵库县政府证明已受理其申报（发放受理证明书）的制

度。

・该制度旨在解决法律上不被承认婚姻关系的同性伴侣

或由于各种原因未登记婚姻的伴侣等在日常生活中遇到

的困扰和不安，努力创造一个人人都能与人生伴侣相互

扶持、安居乐业的环境。
※请注意，本制度不同于法律承认的婚姻，不具备法律效力

（如遗产继承、抚养扣减等）。

受理证明书可从
A、B、C三种类型
中选择一种

A

B 兵库县吉祥物“哈娃鸟”（Habatan）

C 兵库县花“野路菊”

【背面】可记载子女或父母等的姓名

※根据要求，可以在受理证明书上记载共同生活的子女或父母等的姓名。

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扰和不
安的例子：
・伴侣或其子女（父母）住院时，医院不允许非亲属

探望或拒绝告知病情；紧急入院时被拒绝作为家属办

理手续或陪护。

・被养老机构等拒绝探望或陪同伴侣的父母。

・由于不符合同居家属的条件，无法入住公营住宅。

・感到自己与伴侣的关系未被当地社会认可或遭到排

斥。

・在送接伴侣的子女到保育所等场所或参加学校活动

时，自己与其子女的关系不被周围人理解。



•进行申报条件（双方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）：

①达到法定成年年龄（满18岁）。
②双方或一方为兵库县居民（包括计划迁入者）。
③属于民法中的无配偶者。
④除了拟申报伴侣关系的对象之外，与其他人未有伴侣关系。
⑤双方不属于民法中禁止婚姻的近亲。
（双方之间已有收养关系除外）
※ 不限国籍。

※不限性别、性取向及性别认同。

该制度适用于同性伴侣以及未登记婚姻的异性伴侣。

•申报方法（请将指定的申报表连同①至④资料一并提交）

【所需资料】
①可证明居住地址的资料（住民票复印件、住民票记载事项证明书等）。
②未婚证明资料（户籍抄本、单身证明书等）。
③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（个人编号卡、驾驶执照等）。
④申报人的面部照片（拍摄日期在三个月内）。
※现场提交时，不需要提供面部照片。

※如果希望记载子女、父母等的姓名或通称名，需提供额外资料。

出示受理证明书，可享受更加方便的行政服务。（如入住公营住宅、公立医院探望等）。
此外，还支持部分民营服务。

详情请扫描
二维码确认

详情请查阅兵库县政府官方网站。 兵庫県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制度

（兵库县伴侣制度）

咨询
时间

针对性取向、性别认同、SOGIE（性取向、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）歧视
等问题，LGBT支援团体的专业人员将为您提供咨询服务。

电话号码 050-3637-7521
（免费咨询，但通话费由咨询者负担。）

每周六 18点-21点
（年末年初除外）

邮编650-8567  神户市中央区下山手通5-10-1
兵库县民生活部总务课人权推进室
电话: 078-362-9135 电子邮箱： jinken@pref.hyogo.lg.jp

联系单位

受理方式：
电子申请、邮寄及
现场提交。


